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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晋峰 通讯
员 温强）2月 5日，正月初五，年逾七
旬的许大爷外出遛弯时迷了路，幸亏
遇到热心路人及时报警。东社派出所
民警则根据老人随身携带的联系卡，
很快联系到了他的家人，并将其安全
送回家中。

2月 5日中午 12时许，东社派出所

接到热心路人报警称，一位老大爷向
他问路，但又说不清自己住在什么地
方，向民警救助。接到报警，民警很快
找到了老人和一直守护在老人身边的
报警人。老人能说清自己姓许，70多
岁，但却说不清住址和家人的信息。
民警发现老人的脖子上有一条蓝带
子，拉出来一看是写着老人信息及家

人联系方式的卡片。
按照卡片上的信息，民警很快将老

人送回家中。此时，老人的家人正在小
区附近四处寻找老人，看到老人安然无
恙，不住地向民警表示感谢。据老人的
家人说，2021年后半年开始，他们发现
老人的记忆明显衰退，便给老人随身携
带了信息卡，没想到派上了用场。

本报讯（记者 司勇）2月 6日小店区
消息，寒假期间，该区晋阳街小学大力弘
扬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引导学生树立节
约意识，摒弃浪费行为，开展了“光盘行
动”主题活动。

低年级的学生以“光盘行动 从我做

起”为口号，在诵读、理解“谁知盘中餐，粒
粒皆辛苦”的基础上，用稚嫩的小手，画出
了自己对“光盘”的理解，并用视频录制了
自己不剩菜剩饭，不浪费粮食的过程。三
四年级的同学们开展了“文明用餐 节约
用餐”活动，通过细心观察和付诸行动，同

学们深刻理解了节约粮食的重要意义。
高年级的学生们在寒假期间，通过“小手
拉大手”活动，引导家庭成员践行科学饮
食、厉行节约、理性消费新风尚；督促家人
坚持“光盘行动”；向亲朋好友宣传“一粥
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本次活动小有成就，很多同学带着
自己的家人加入到了“光盘行动”，倡
导节约文化，宣传节约理念，从“我”做
起，从现在做起，从身边做起，节约粮
食，杜绝浪费，一起向舌尖上的浪费
说“不”。

2 月 5 日晚，平
阳路一沿街商铺广
告 屏 滚 动 播 放 为
冬 奥 中 国 健 儿 助
威的视频，为冬奥
会 营 造 出 浓 郁 热
烈的氛围。
记者 梁琛 摄

本报讯（记者 刘友旺）两名村民在祭祀时违
规焚香烧纸，给林区带来安全隐患。2月 2日，娄烦
县公安局通报，该局民警除夕当天制止查处了两
起违规野外用火行为，对两名当事人处以罚款。

春节期间，祭拜祖先是很多地方的传统习俗。
然而，很多人在上坟祭祖时，仍习惯采用焚烧纸钱
等方式，导致因祭祀不当引发火灾的安全隐患剧
增。为加强节日期间火源管控，积极预防和有效
控制森林火灾，娄烦县公安局主动出击，将防火等
级提升到最高，做到防患于未然。

1月 31日上午，马家庄派出所民警护林防火巡
查至米峪镇乡一村落时，先后发现村民闫某和阎
某上坟祭祀存在违规用火行为，给周边林区防火
安全造成威胁。民警立即与村民一起扑灭明火，
并清理了现场火痕。

随后，民警将闫某、阎某带至县公安局办案中
心接受调查。经询问，二人对自己违规野外用火
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受到严厉的批评教育后，
二人认识到自身行为的危害性，承诺将以此为戒，
摒弃陋习，今后不再发生此类问题。

鉴于闫某、阎某认错态度良好，且未造成严重
后果，马家庄派出所对他们分别作出罚款处罚。

“2021年 10月至今年 6月，全县进入封山禁火
期，请大家自觉做到入山不带火、上坟不烧纸。”民
警提醒，一切野外用火，不管是否造成森林火灾，
都将依法受到处理；造成森林火灾并达到刑事立
案标准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广大群众切莫因
为心存侥幸、麻痹大意造成严重后果。

本报讯（记者 韩睿 通讯员
宁倩）2月 6日上午，漪汾街 67号院平
房区外置暖气管道冻裂跑水，建机巷
社区主任何艳兵在值班巡查过程中发
现后，立即协调相关单位到现场抢修，
受到广大住户感谢。

上午 10时，建机巷社区主任何艳
兵在值班巡查过程中发现，该小区平

房区的室外暖气主管道末端又冻裂
了，大量热水顺着裂口四处喷射，这已
经是今冬供暖以来第三次出现这种情
况了。眼下春节期间，事关小区广大
住户取暖，容不得迟疑，何主任立即向
街道汇报，由街道协调找到了维修人
员，但对方 7 日后才能赶到。不能让
居民在春节里挨冻，管道需要立即抢

修，一刻也不能耽搁。何主任马上又
和热力公司等单位取得联系。经过多
方努力，热力公司委派工作人员于当
天中午赶到现场，专业维修人员顶着
寒风，经过一个多小时抢修，将阀门和
部分破裂管道彻底更换。很快，居民
家里恢复了供暖，大家纷纷通过微信
群向社区致谢。

厉行勤俭节约 养成好习惯
晋阳街小学开展寒假“光盘行动”

娄烦警方处罚两名
违规用火祭祀人员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
定，拒不执行人民政府在紧急状态情况下依法发布
的决定、命令的，处警告或者 200 元以下罚款；情节
严重的，处 5日以上 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 500元
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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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气管道冻裂 社区协调抢修

七旬大爷迷了路 幸亏带着信息卡


